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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與國產署所屬分署(辦事處)洽商並達成共識，範圍內涉

國有公用財產變更非公用財產或廢止撥用與改良利用作業併行辦理流程圖 附件二 

是 

註：     變更非公用財產或廢止撥用作業流程 

         結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改良利用作業流程 
         匯合連接點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申請變更非公用財產（廢
止撥用）案送國產署 

國產署交分署（辦事處）勘
查及擬具處理意見 

分署（辦事處）將勘查資
料及意見報國產署 

國產署審核變更非公用財
產（廢止撥用）案 

是否 
補正 

國產署簽陳財
政部變更非公
用財產（廢止
撥用）案 

財政部代
擬代判廢
止撥用案
（院函） 

國產署通
知補正 

是否完
成補正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與分署（
辦事處）洽商
開發達成共識 

分署擬具處理意見並將改
良利用工作計畫及契約書
草案送國產署 

國產署就改良利用工作計
畫草案邀集財政部法制處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分
署（辦事處）相關單位開
會研商 

國產署發會議紀錄 

是否有
修正意
見 

國產署簽陳財
政部核定改良
利用工作計畫 

財政部核定改
良利用工作計
畫 

國產署就所
提意見予以
函復修正或
維持 

財政部核准變更為非公
用財產 

變更非公
用財產案 

廢止撥用
案 

分署檢具改良利用相關資料
陳報國產署 

國產署 
是否同意 

分署（辦事處）與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洽談擬具改良
利用工作計畫及契約書草
案 

廢止撥
用案案 

變更非公
用財產案 

A 

函洽公產管理
機關檢討有無
保留公用需要 

有 

結案 

結案 
否 

是否 
退件 

是否仍
有意見 

公產管理機關擬具變更非
公用財產（廢止撥用）申
請書（A） 


